
《残疾人证》办理流程

此业务携资料直接前往开发区管委会办理
一、申请：申请人（或亲属）需持申请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4张两寸近期免冠白底彩照，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残联(管委会)提出办证申请，如实填写申请表、评定表。申请智力类、精神类的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

申请条件：

（1）3岁以内儿童，残疾程度一、二、三级的定为残疾人。

言语障碍者，年满3周岁后方可提出申请。

精神障碍者，年满2周岁后方可提出申请。且需要提供申请人最近一年来的服药和治疗病历。
因病致残、因意外伤害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
二、受理：各街政务服务中心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由受理人对申请人、法定监护人、照片、身份证、户口本进行审核，对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受理。

三、评定：各街政务服务中心或所属村（社区）服务中心受理人对于申请人材料审核通过的，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单。通知单需告知申请人开展相关残疾鉴定的评定机构，鉴定医院和时间如下：
江夏区残疾评定医院一览表

	序号
	医院全称
	残疾评定类别
（一种或多种）
	评定科室
	评定医生
	地址
	时间
	备注

	1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
	神经肢体（因脑外伤、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小儿麻痹症等疾病引起的肢体功能障碍等）肢体
	神经内科
	金医生
高医生
	大桥新区文化路谭鑫培公园对面
	每周四下午
	门诊楼三楼外科门诊

	2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
	躯体性肢体
	骨科
	熊医生
曹医生
	大桥新区文化路谭鑫培公园对面
	每周四全天
	门诊楼三楼外科门诊

	3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
	言语、听力
	耳鼻咽喉科
	江医生
	大桥新区文化路谭鑫培公园对面
	每周一至周五全天
	门诊楼四楼配镜中心旁

	4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
	视力
	眼科
	杜医生
李医生
	大桥新区文化路谭鑫培公园对面
	每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门诊楼四楼眼科门诊

	5
	江夏区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智力残疾
	精神科
	熊珍英

黄茂涛

田正宏

陈小来
	江夏区大桥新区在新华街与武昌大道交汇处，红旗小区二期对面
	每周二全天
	门诊一楼


注：1、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咨询电话027-87959135或027-87954024 ，残疾评定费70元/人。
江夏区精神病医院咨询电话027-87980006或027-87980007，残疾评定费100元/人。
评定机构对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进行残疾评定，按照残疾标准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填写评定表并加盖公章。

四、公示和回访：对于评定结果符合残疾标准的，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社区）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申请人是未成年人的，原则上不予公示。【注：公示结果及公示图片由所属村（社区）服务中心或街道残联拍照用A4纸打印后交各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证人员审核合格后，由快递公司交区残联。】对平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的，不予公示。

五、审核和批准：区残联对办证申请材料、残疾评定结果和公示结果进行审核，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经审核符合规定的，予以批准，填写打印残疾人证相关信息，并在批准机关栏内加盖公章、在持证人像上加盖钢印，同时将残疾评定表等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六、发证：区残联将《残疾人证》由快递公司寄送到各街道残联，各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收到残疾人证后通知本人或家属来领。


